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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文件
株文旅广体字〔2024〕23号         签发人：杨喜兰

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96号建议的

答复

张能武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娱乐休闲场所监管和打击的建议收悉。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作为我市歌舞娱乐场所的主管单位，高度重视该项建议，经局务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歌舞娱乐场所作为现代社会人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部分娱乐场所“野蛮”生长、“打擦边球”的乱象，不仅没有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产品，甚至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为此，我局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持之以恒地做好歌舞娱乐场所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护航工作，下好宣传工作的“先手棋”。作为唯一一支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执法队伍，深感责任之重。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加深层次的力量，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瑰宝，不应该被低俗庸俗的因素影响人民群众奔赴健康向上的精神乐园。一方面我局每年都将多次召开针对歌舞娱乐场所的宣讲会，通过最新的政策和鲜活的案例解读，确保经营者守底线、知敬畏，达到规范经营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监管过程中，对娱乐场所的大厅、包厢、包间内的显著位置是否悬挂含有禁毒、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的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进行巡查,同时执法人员对KTV包厢曲库是否存在涉黄等违禁歌曲进行核查，确保不留下阴暗死角。

二是一以贯之加强歌舞娱乐场所的文化执法工作，做到对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消防、治安状况的监督管理。今年以来，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为规范全市歌舞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60余人次，共检查娱乐场所230家次，开展了针对娱乐场所集中整治行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有偿陪侍、吸毒、赌博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时移交至公安机关进行打击处理，有效震慑了不法经营分子。

三是充分利用协作机制，联合其他执法部门打出有效整治娱乐场所的“组合拳”。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春雷行动”和“利剑护蕾”保护未成年人专项行动有关要求，确保我市娱乐市场行业平稳有序发展。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充分运用多部门执法协作机制，2024年4月17日和4月23日晚上分别联合市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市劳动监察支队对辖区内的歌舞娱乐场所进行专项检查行动，形成执法合力，督促不规范的歌舞娱乐场所进行整改。检查人员每到一家场所，都将严密排查安全隐患，对场所负责人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经营业主不碰红线、守住底线。市公安局强调将严厉打击未成年人陪侍、涉毒等违法行为。文化和公安部门、市场监管局、市劳动监察支队联合检查的消息通过微信迅速传播，在经营业主中起到有效警示作用。各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和公安部门等联合整治行动将持续深入开展下去，以形成整肃歌舞娱乐市场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对接网信办和宣传部门，规范网络平台上娱乐场所的广告推广活动，对含有诱惑性、暗示性的广告语进行下架并及时通告商家，线上线下一起发力做好歌舞娱乐场所的日常监管工作。

感谢您对株洲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 杨喜兰  

承  办  人： 李高、王锦 
联系电话： 18073331181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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